
2007年第 56號法律公告

《人類生殖科技 (費用)規例》

(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根據《人類生殖科技條例》
(第 561章)第 44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人類生殖科技 (牌照)規例》(2007年第 55號法律公告)第 3條的指定生
效日期起實施。

2. 釋義

在本規例中，“夫精人工授精牌照” (AIH licence)、“治療牌照” (treatment
licence)、“研究牌照” (research licence)及 “儲存牌照” (storage licence)的涵義與《人類
生殖科技 (牌照)規例》(2007年第 55號法律公告)中該等詞語的涵義相同。

3. 訂明費用

附表第 3欄訂明的費用須就附表第 2欄中在該費用相對之處所描述的事宜向管理
局支付。

附表 [第 3條]

訂明費用

項 事宜 費用

1. 根據本條例第 21條，申請下列牌照或申請將下列牌照續
期——

(a) 夫精人工授精牌照 $895
(b) 治療牌照 $1,200
(c) 研究牌照 $1,200
(d ) 儲存牌照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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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本條例第 23(1)(a)條，發給下列牌照或將下列牌
照續期——

(a) 夫精人工授精牌照 $3,510
(b) 治療牌照 $6,110
(c) 研究牌照 $6,110
(d ) 儲存牌照 $6,110

3. 根據本條例第 27(4)條，申請更改下列牌照——
(a) 夫精人工授精牌照 $3,470
(b) 治療牌照 $5,400
(c) 研究牌照 $5,400
(d ) 儲存牌照 $5,400

4. 根據本條例第 27(4)條，申請撤銷下列牌照——
(a) 夫精人工授精牌照 $2,300
(b) 治療牌照 $3,730
(c) 研究牌照 $3,730
(d ) 儲存牌照 $3,730

5. 為本條例第 30條的施行而發出牌照確實的副本 $555

6. 根據本條例第 31條按與遭遺失、污損或損毀牌照所載 $555
者相同的條款，發出牌照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馬時亨

2007年 4月 10日

註 釋

本規例訂明須就與根據《人類生殖科技條例》(第 561章)發給的牌照有關的申請，
及與該等牌照相關的其他服務，向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支付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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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事宜 費用


